
出借车辆撞人 车主谎称被盗
两男子玩双簧被识破

本报 12 月 6 日讯 (通讯员

张一 王龙飞 记者 张希
文)一男子开着朋友的车将人撞

伤后，驾车逃逸，随后让朋友报了

丢车的假警，被民警查获后，该男

子又将肇事车遗弃以逃避责任。

最终迫于警方压力，该男子王某

到交警部门自首。

1 1 月 1 2 日 2 0 时 1 5 分左

右，湖北男子张某步行至兰山区
解放路与宏达路交会处时，被一
辆面包车撞成重伤，肇事者当场

逃逸。

临沂市交警直属二大队在事

故现场发现一张破碎的年检标志，

通过该标识上登记的车号，民警发

现该嫌疑车登记地址是假的，到保

险公司调查鉴定，确认该年检标志

也是假的。据现场目击者介绍，肇

事车是一辆微型面包车，由于是夜
间，没看清是白色还是灰色。

11 月 13 日上午，民警从西郊

派出所获悉，有人报案称丢失了

一辆灰色微型面包车。失主李某

称，面包车是在 12 日 18 时许停

在解放路与宏达路交会处西 3 公
里一小区门前丢失的。民警通过
调取监控录像分析，发现该车在

事故案发时间段先后经过现场两

次，怀疑该车可能是交通肇事嫌
疑车。

经过调查，11 月 30 日，民警

对该车主李某进行了依法传唤。

在强大的证据面前，李某交代，该

车是今年年初花 17000 元购买的

二手车，并买了假交强险标志以
逃避交警检查。事发当晚，该车由

朋友王某开着，由于车没有保险，

事故发生后，王某现场逃逸，次日

一早李某报了丢车的假警，以逃

避处罚。

民警果断对肇事驾驶人王某

进行传唤，但王某手机全部关机。

12 月 1 日凌晨，民警接到西

郊派出所的电话，称在兰山区前
岗头村一偏僻巷内的发现一辆无

牌车。民警立即赶到现场，发现此

车正是 11 . 12 肇事嫌疑车，也就

是李某所谓的“被盗车”。

12 月 1 日下午，肇事驾驶人

王某迫于压力，在其亲属的陪同

下到直属二大队肇处科投案自

首，同时交代了连夜将肇事车遗
弃的事实。

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

理中。

出狱一月

盗窃不成就抢劫

俩小伙获刑十年

本报 12 月 6 日讯 (通

讯员 刘子瑜 记者 吴慧)

俩小伙因盗窃被判入狱，出狱

后二人不思悔改，一个月后便

重操旧业，没成想什么也没偷

到，反而双双因抢劫罪再度入

狱。

21 岁的张某和 24 岁的

王某均是邹城市人。2008 年，

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

一年六个月。2009 年 10 月 3

日 14 时许，刚刚出狱一个多

月的张某没钱花了，与王某商

量弄点钱花。

二人来到临沂市兰山区

义堂镇王朱里村刘某家，把锁

撬开，王某望风，张某进了院

子。正当张某实施盗窃时遇到

了赶回家的刘某夫妇。二人见

状后要跑，刘某抓住不放，二

人遂持甩棍、弹簧刀殴打刘某

夫妇后，并快速逃跑，但在逃

跑途中被众人抓获。

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

认为，被告人张某、王某结伙，

进入他人居住的院内实施盗

窃时，为抗拒抓捕，当场使用

暴力，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。

判决张某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

处罚金二万元，剥夺政治权利

二年；王某有期徒刑十年，并

处罚金二万元，剥夺政治权利

二年。

赤麻鸭

“回家”

12 月 2 日，成群的赤麻

鸭在沂河郯城县马头段河床

上飞翔、栖息。入冬以来，数千

只赤麻鸭飞临郯城县沂河河

畔越冬。

房德华 刘荣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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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12 月 6 日讯 (通

讯员 韩敬华 记者 吴慧)

一男子因为资金紧缺竟然伪

造合同向银行贷款 30 万元，

后因经营不善无法如期还款。

近日，该男子岳某因犯骗取贷

款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

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 3 万元。

28 岁的岳某是兰山区

人，从事化肥批发生意。为了

经营，他在一家银行多次贷

款，后因经营不善，该银行不

再给他放款。

2006 年 8 月 4 日，岳某

为了购进复合肥，向另一家

银行申请贷款，银行的信贷

员告诉他贷款需要贷款理由
和贷款用途，最好是有份合

同。为了能贷出款，他利用
以前与客户签订的合同，花

钱伪造了供货方的公章，伪

造了购进复合肥的假合同，

贷出了 30 万元。

后因岳某经营不善，所贷

款项没有能力偿还。岳某到外

地打工，并躲了起来。

2010 年 7 月 0 日，广州警

方将岳某抓获。2010 年 7 月

23 日，岳某偿还贷款 10 万

元。

兰山区人民法院合议庭

评议认为，岳某虚构事实，骗

取银行贷款，给银行带来重大

损失，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

罪。鉴于其偿还了部分借款，

与被害单位达成了还款协议，

遂对其予从轻处罚。

伪造合同

骗取贷款 30 万

一男子获刑一年本报 12 月 6 日讯 (通讯员 王荣

华 王增才 记者 吴慧)一女子的丈夫

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、印章等罪被法院

判刑入狱，她不但不吸取教训，反而又重

走丈夫的老路，继续干起伪造证件、印章

的行当。

41 岁的鲍某是江苏省东海县人。

2005 年 5 月，鲍某随丈夫马某来临沂市区

租住一民房，准备干点小生意。后发现生

意不好干，又见大街上经常贴有办假证件

的广告，马某遂与其广告上所留的联系电

话，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“就业”门路，便

干起了伪造证件、印章的买卖。

2006 年 5 月 23 日上午，当马某骑摩

托车给他人送其制作的假车牌时，被巡逻

民警查获。同年 12 月 21 日，马某因犯伪

造国家机关证件、印章罪和企事业单位印
章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9 年，并处罚金
5 万元。

2009 年 10 月 10 日晚，一名自称叫韩

某的女子来到鲍某的租住处，要求帮忙做

一份假离婚证，并提供了持证人照片和相

关资料。

次日，鲍某从其住处找出一份空白的

离婚证，用电脑、打印机输入信息后，准备

去刻出“某民政局”的章盖在假证上，结果

还没来得急刻章就被巡逻民警抓获，并带

回住处当场查扣其伪造的国家机关印章
85 枚、企事业单位印章 20 枚、假离婚证 1

本、假车牌 3 副和制假工具一宗。

据鲍某供述，自 2009 年 7 月至 10 月

间，她在其租住处利用从外地购进的牌照

机、刻章机等制假工具，为他人非法制造

各类国家机关证件、印章及企事业单位印
章多次。

2009 年 11 月 27 日，鲍某被检察机关

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、伪造企事业
单位印章罪依法批准逮捕。

近日，法院一审以伪造国家机关、印
章罪和伪造企事业单位印章罪两罪并罚，

依法判处鲍某有期徒刑 3 年 2 个月。

丈夫伪造证件入狱

妻子“接力”造假获刑


